附件1

关于印发《上海市建设工程垃圾运输许可证（道路）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区绿化市容局、城管执法局，各建设、施工、运输等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本市建设工程垃圾道路运输许可管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运输市场活力，完善建筑垃圾治理体系，构建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法律规章，以及《关于全面加强建筑垃圾管理的实施意见》（沪府办〔2024〕56号）等文件要求，市绿化市容局、市城管执法局联合制定了《上海市建设工程垃圾运输许可证（道路）管理办法（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年  月  日




上海市建设工程垃圾运输许可证
[bookmark: _GoBack]（道路）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目的与依据）
为规范本市建设工程垃圾道路运输许可管理，维护市容环境与行业秩序，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运输市场活力，完善建筑垃圾治理体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管理制度）
本市对建设工程垃圾道路运输单位实行全市统一标准的行政许可制度。运输单位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的许可条件，向其注册地所在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建设工程垃圾运输许可，取得《建设工程垃圾运输许可证》。获证单位纳入全市建设工程垃圾运输单位名录管理。
第三条 （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建设工程垃圾道路运输的运输单位（以下简称“运输单位”）涉及运输许可的申请、审查、许可、监管及退出等活动。
第四条 （职责分工）
市绿化市容管理部门是本市建设工程垃圾道路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政策标准制定、智能监管平台建设、信用体系建设、运输单位名录管理等工作。
运输单位注册地所在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负责运输单位的许可申请受理、材料审核、现场核查、审查决定、证件发放、信息归集以及日常监管等工作。
建设工程所在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负责对辖区内建设工程垃圾道路运输活动实施现场监管、违规核查与信息反馈，督促相关责任主体履行运输全过程信息报送义务。
城管执法部门负责运输活动的违法查处，依法行使吊销许可证的处罚权。

第二章 准入管理
第五条 （许可条件）
申请建设工程垃圾运输许可证的企业，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有道路运输车辆营运证的自有运输车辆数量不少于20辆;
   （二）运输车辆符合《建筑垃圾车技术及运输管理要求》（DB31/T398）的规定，并安装符合市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规定要求的转弯信号、语音提示装置;
  （三）运输车辆驾驶员数量与运输车辆数量相适应，并通过有关部门组织的交通安全培训；
   （四）运输车辆驾驶员具有3年以上驾驶大型车辆的经历，无承担全部责任或者主要责任的致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记录；
   （五）有健全的企业管理制度并得到有效执行。
第六条 （提交材料）
运输单位首次申请本市建设工程垃圾运输许可证，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建设工程垃圾运输许可承诺书；
（二）固定办公场所、专用车辆停放场地证明材料；
（三）管理人员、专职安全员及驾驶员信息；
（四）自有运输车辆产权证明；
（五）企业管理制度文本。
第七条 （办理程序）
（一）提交申请。运输单位通过本市“一网通办”平台向运输单位注册地所在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提交许可申请及所需材料，申请材料应清晰、真实、齐全。
（二）现场核查。受理许可申请的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通过本市“一网通办”平台进行材料初审，并组织开展现场核查，对运输单位固定办公场所、专用车辆停放场地、车辆装备、管理制度落实情况进行实地核验。现场核查未通过的，责令申请人限期整改，整改完成后重新组织核查。整改后重新核查仍不合格的，终止办理。
（三）证件发放。符合本办法第五条许可条件的，由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在十个工作日内向运输单位发放《上海市建设工程垃圾运输许可证》，许可信息即时归集至市绿化市容管理部门，纳入全市建设工程垃圾运输单位名录，在上海市绿化市容管理局官方网站统一公开并实时更新。

第三章 日常管理
第八条 （合规运营）
运输单位获得本市建设工程垃圾道路运输许可后，应依法依规开展运输活动，自觉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
本市绿化市容、住房城乡建设、交通、城管执法等相关部门，依据下列制度实施监督管理：
（一）信用评价与分级管理，按照建设工程垃圾道路运输单位信用管理制度执行；
（二）本许可涉及的运输经营、作业规范及主体责任落实情况等相关事项，按照绿化市容管理部门建设工程垃圾相关监管要求执行；
（三）本许可涉及的消纳调配、场地对接及费用结算等相关事项，按照绿化市容管理部门建设工程垃圾相关消纳和结算管理制度执行；
（四）本许可涉及的智慧监管、执法惩戒、跨部门联合奖惩等相关事项，本市已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九条 （信息报送）
取得运输许可证的运输单位，应当通过本市建设工程垃圾智慧监管平台，按要求报送运营台账、人员管理、车辆运维以及安全管理相关台账信息。
第十条 （许可变更）
取得建设工程垃圾运输许可证的运输单位，其企业主体信息、车辆信息及其他许可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自变更事项完成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通过本市“一网通办”平台提交变更申请材料，由原发证机关依规审查办理许可变更。

第四章 退出管理
第十一条 （注销）
运输单位申请注销，应当通过本市“一网通办”政务服务平台在线办理。许可注销后，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应当将该运输单位移出行业管理名录，停用电子联单，并将相关信息推送有关部门及本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
第十二条 （撤销）
除法律规定的撤销情形外，运输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可以依法撤销其建设工程垃圾运输许可：
（一）不具备申请资格、法定准入条件，或所属运输车辆整体不符合相关车辆技术规范及管控标准，经限期整改仍未达标的；
（二）信用等级连续两个评价周期评定为不合格的；
（三）运输单位之间车辆租赁、企业或者个人挂靠、运输合同转包、分包等情形。
许可被依法撤销的，应当按规定办理许可证注销手续，并同步做好信息共享与跨部门联动监管相关工作。
区绿化管理部门对违反相关规定作出的许可审查决定，由市绿化管理部门责令其纠正，或者由区人民政府责令其纠正或者予以撤销。
第十三条 （吊销）
建设工程垃圾运输许可证的吊销条件、实施程序，按照市城管执法部门建设工程垃圾运输许可证吊销程序规定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许可有效期）
建设工程垃圾运输许可证首次申请有效期为三年。有效期届满前三十个自然日内，运输单位应通过“一网通办”平台向原发证机关提出延续申请。
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应当结合运输单位信用评价结果实施差异化延续管理。许可延续基准期限为三年；运输单位在一个许可有效期内信用评价累计获评六次A类的，准予延长延续期限至五年。
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应当在许可有效期届满前作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逾期未作决定的，视为准予延续。
第十五条 （过渡期管理）
本办法施行前已通过招投标方式取得建设工程垃圾运输许可（在有效期内）的在营运输单位，原许可在中标协议约定的期限内继续有效，可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相关运输活动，协议期限届满后，按照本办法规定重新申请许可。
第十六条 （施行与废止）
本办法自X年X月X日起施行，有效期至X年X月X日。  
原建筑垃圾（工程渣土）运输单位招投标管理相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按照本办法执行；原有相关试行文件、管理细则同时废止。

